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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理赔联系人：张生鑫 联系方式：13518971250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投资大厦 12层

拉萨便民服务大厅

西藏自治区医保局

扎西尼玛

贡嘎平措

18108902318

15071174840

日喀则

林芝

边巴次仁

尼玛桑杰

18489185135

18708008188

山南

昌都

格桑次旺

李剑

18810315107

13613704170

阿里

那曲

金巴桑姆

张生鑫

17389078828

13518971250

各地市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城镇职工医疗补充保险内容明细（报案电话：保险公司10108848）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中标城镇职工医疗补充保险、全民意外伤害保险、驻村驻寺人员意外保险，

现对上述项目承保理赔信息向全社会公布

投保人：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被保险人：参加西藏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全部参保人员 服务期限：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保险名称

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

补充保险

赔偿限额

每人每年

累计赔偿

限额 60

万元

免赔额

3000

元

保障内容

1 系统性硬化症 2 肝衰竭 3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的治疗 4 精神分裂症 5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6 躁狂发作 7 糖尿病及并发症 8 高血压及并发症 9 肝硬化 10 类风湿性关节炎 11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12 支气管哮喘 13 慢性支气管炎 14 肺气肿（肺水肿） 15 慢性心力衰竭 16 慢性高原型心脏病 17 风湿性心脏病心病

18 高血压性心脏病 19 肺源性心脏病 20 冠心病 21 慢性肾小球肾炎 22 甲状腺功能亢进和减退

23 心血管系统介入术及术后治疗 24 阿尔兹海默症 25 帕金森病 26 癫痫 27 强直性脊柱炎

28 腰椎间盘突出和脱出症 29 肾病综合征 30 深静脉血栓 31 消化道出血（消化道溃疡） 32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33 血友病 34 呼吸衰竭 35 急性胰腺炎及并发症 36 白癜风 37 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并发症 38 胆石症

39 关节置换 40 胃炎（萎缩性胃炎） 41 心肌梗塞 42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43 高原（低氧性）肺动脉高压

44 原发性心肌病 45 再生障碍性贫血 46 脑中风后遗症 47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48 高原性脑水肿 49 恶性肿瘤 50 脑损伤

索赔资料

1.报案后，经乙方理赔人员初步审核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的，需填写索赔申请表；

2.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票据原件、住院病历、费用清单（用药清单）、出入院证

明、诊断证明、特殊门诊认定表、转诊转院证明、异地就医审批表、被保险人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

3.如已在其他单位报销，需提供报销凭据及结算单（由报销单位盖章）。

4.提供被保险人本人或受益人银行储蓄存折账号或银行卡号、户名、开户行

名称；若需支付第三方的，由被保险人本人（或合法继承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或

《关系证明》，并附第三方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明需被保险人（或合法继承人）

签字确认并加盖手印；关系证明需由当地公安部门出具；

投保人：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服务期限：2023年 10月 17日至 2026年 10月 16日

全民意外伤害保险内容明细（报案电话：保险公司10108848）

保险
名称

全民

意外

伤害

保险

赔偿
限额

每人

赔偿

限额

6万

元

被保险人

（一）西藏户

籍人员（不

含驻村、驻

寺工作人

员）。

（二）下列人

群中的非西

藏户籍人

员：在编僧

尼、援藏干

部，自治区

各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

员 (含临时

聘用人员、

调藏干部和

引进人才)，

自治区各中

直单位工作

人员，自治

区政府驻内

地机构工作

人员，跨省

安置的自治

区离退休人

员，户籍随

学籍调出西

藏自治区的

在校生。

索赔资料

基本理赔单证

1、理赔申请书； 2、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转账账户复印件，并注明开户行（转账账户姓名需与身份证件姓名相同）。

根据申请项目，需额外提供的单证

意

外

伤

害

身

故

意外伤

害伤残

指

定

受

益

人

无

指

定

受

益

人

1、因意外伤害身故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或公安部门、国

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或殡仪馆、当地民政局

或相关部门出具丧葬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2、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3、受益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账户。

4、按遗嘱继承的，需提供：

a、遗嘱继承权公证书原件；

b、遗嘱继承人的身份证明；

c、遗嘱继承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

账户。

1、因意外伤害身故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或公安部门、国

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或殡仪馆、当地民政局

或相关部门出具丧葬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2、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1）按法定继承的，需提供：

a、法定继承人身份认证文件原件（以公证部门、公安户籍部门、

街道或社区居委会、被保险人单位等相关部门出具的与被保险人有

法定继承关系的关系证明书为准，如法定继承关系中有已身故者，

需在关系证明表中注明继承人先身故的情况）；

b、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证明；

c、法定继承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账户。

1、因意外伤害伤残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2、有资质的伤残评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评定书；

3、被保险人银行账户。

投保人：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保险期限：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1、第一类被保险人，包括：驻村、驻寺工作人员；2、第二类

被保险人，包括：强基惠民工作人员、驻寺管委会工作人员。

驻村驻寺人员意外险保险内容明细（报案电话：保险公司10108848）

保险
项目

意外

身故

保险

疾病

身故

保险

交通

工具

意外

伤害

保险

赔偿
限额

60万

飞机：10万 轮船：

3万 火车：4万

机动车辆【包括摩

托车（含电瓶车）、

拖拉机】：10万

保障
内容

因意外伤害

导致身故

因疾病身故

在西藏自治

区区域内乘

坐公共交通

工具发生意

外致残疾

索赔资料

基本理赔单证

1、理赔申请书； 2、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转账账户复印件，并注明开户行（转账账户姓名需与身份证件姓名相同）。

根据申请项目，需额外提供的单证

意外伤害

（疾病）身

故-指定受

益人

意外伤害

（疾病）身

故-无指定

受益人

意外伤害

伤残

1、因意外伤害身故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或公安部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

疗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或

殡仪馆、当地民政局或相关部门出具丧葬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2、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3、受益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账户。

4、按遗嘱继承的，需提供：a、遗嘱继承权公证书原件；b、遗嘱继承人的身份证明；

c、遗嘱继承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账户。

1、因意外伤害身故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或公安部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

疗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或

殡仪馆、当地民政局或相关部门出具丧葬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2、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1）按法定继承的，需提供：

a、法定继承人身份认证文件原件（以公证部门、公安户籍部门、街道或社区居委会、被保险

人单位等相关部门出具的与被保险人有法定继承关系的关系证明书为准，如法定继承关系中

有已身故者，需在关系证明表中注明继承人先身故的情况）；

b、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证明；c、法定继承人签字确认的理赔金银行转账授权书原件及银行账户。

1、因意外伤害伤残的需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2、有资质的伤残评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评定书；

3、被保险人银行账户。

声 明
山南星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乃恭商贸有限公司”，地址由“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乃东区泽当镇乃东区泽当大道雅砻阳光小区 7 栋 3 单元 1101 室”迁入“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嘎玛贡桑街道嘎玛贡桑社区 10

组 545号”，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50110000986）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乃恭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日

遗失
声明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房屋坐落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路以东、慈松塘路以北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藏（2017）拉萨市不动产权第 0015405号）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3月 2日

变更
公告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藏）JZ 安许证字[2023]
000048）单位地址由“拉萨市扎基路 11 号工程四队出租房 14 栋 3 单元”变更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夺底路 51号”。

特此公告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日

变更
公告

西藏原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藏）JZ 安许证
字[2022]拉 00190）经济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

特此公告
西藏原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日

在三江之畔，有一片生态湿地，遥遥望去水草

丰茂，飞鸟掠影，伴着落日余晖，构成了一幅绚丽

多彩的画卷。而从半空中俯瞰，成片的水草、沼泽

与人行环道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五粮液 LOGO 造

型，这便是五粮液环保生态湿地。

2月 26日，由四川日报全媒体、五粮液公司联

合主办的中央省级主流党媒“中国酒王”新春采风

行活动，来到国家级“绿色工厂”——五粮液环保

生态湿地，寻访一滴美酒里的绿色发展“密码”。

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蜿蜒于群山峻岭

之间，在宜宾三江口与金沙江、岷江汇聚——宜

宾，又被称作是“长江头”。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党中央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作为

长江上游城市，要强化上游担当……要以能酿出

美酒的标准，想方设法保护好长江上游水质，造福

长江中下游和整个流域。”2022 年 6 月，宜宾三江

口，党中央再次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

这一江清水作出重要指示。

地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地区的五粮液，

如何牢记嘱托做好生态保护？采风团一行来到五

粮液生态湿地开展实地探访。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只有好山好水方能酿出

好酒。五粮液深知生态保护对于酒业发展的长远

影响。近年来，五粮液以守护好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等为重点，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升级建设行业最大的纯粮固态酿

酒基地；五粮液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明确要

求切实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全过

程，在更高标准、更高水平上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屏障建设，累计投入超过

15亿元资金，积极推进包括宋公河（五粮液段）生

态湿地建设项目等。

“五粮液是长江上游优质水质的受益者，也是

长江上游生态的守护者。”五粮液相关负责人表

示，就如何保护好长江上游生态，切实担负起大型

国有企业的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五粮液牢记嘱

托，以“酿造美酒的标准”来作标尺，将岷江边改造

为生态湿地公园，打造成为融休憩、活动、教育、科

研和推广示范于一体的生态建设项目综合体。

五粮液与长江的共生相依，让采风团一行印

象深刻。“今天实地参观了，才了解酿造五粮液的

水源自岷江古河道。这股冰川雪融水千里奔腾，

经泥沙岩石层的天然过滤，纯净澄澈、甘美可口，

还富含对人体有益的 20多种微量元素，真可谓是

‘好水出好酒，好酒护好水’。”这是采风团成员的

一致感受。

对于白酒酿造这一传统产业来说，如何实现

减碳和绿色发展，一直都是重要课题。对此，五粮

液集团能源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实

际上，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五粮液就敏锐意识到

这点，并开始持续性地探索和创新。”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五粮液就建成

行业领先的酒糟循环利用工艺系统；从 2013年开

始，五粮液投资 1.7 亿元实施“煤改气”工程，已于

2018年实现天然气全部替代煤炭，100%使用清洁

能源；完成“煤改气”工程后，五粮液又开始积极探

索“气改电”……

作为白酒行业龙头，五粮液于 2021年在白酒

酿造行业内率先提出创建“零碳酒企”，引发社会

普遍关注。2022 年 11 月 14 日，在泰国举行的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可持续工作组会

议上，发布了 2022“可持续中国产业发展行动”年

度报告《超越净零碳》，五粮液成为入选报告案例

的唯一酒企；2022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中国品

牌年度大奖”在上海揭晓。五粮液凭借持续不断

的低碳转型举措，与宁德时代、霍尼韦尔等著名品

牌一同入选，荣获“中国绿色生态十大影响力品

牌”；2023 年 9 月 17 日，“2023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峰会边会——产业可持续创新”在美国纽

约举行，五粮液入选联合国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峰会边会优秀案例。

“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全

过程，在更高标准、更高水平上全面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屏障建设实践。”五粮

液相关负责人告诉采风团一行。

在实地探访中，采风团还进一步获悉，五粮液

“零碳酒企”的路线图已明确，并持续推进。“五粮

液一直在积极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从源头上推动

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五粮液集团能源环保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五粮液已制定了契合企业实

际的“零碳酒企”目标规划、“十四五”能源规划，正

在制定五粮液绿色低碳发展的企业标准，将从源

头控制、能源结构、技术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实施“零碳酒企”建设。

未来，五粮液将持续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不遗余力践行“强化上游担当，要

以能酿出美酒的标准，想方设法保护好长江上游

水质”的要求，切实抓好园区上游岷江生态湿地的

建设和维护，持续优化绿色能源结构，加快能效体

系建设，强化智慧能源管理，坚持提供生态化产

品，以绿色产品、优质产品持续满足消费者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生态标杆。

压题图片：五粮液环保生态湿地全景图。

从从““低碳低碳””到到““零碳零碳””彰显龙头担当彰显龙头担当
——五粮液持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五粮液持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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